附件3：

用地用海用林并联审批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以单独选址形式办理用地手续的项目用地，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适用本实施方案：
1.同时申报用海预审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核发的；
2.同时申报用地和用海审批的；
3.同时申报用地和用林审批的；
4.同时申报用地、用海和用林审批的；
单独申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海预审、用地、用海或用林审批的，仍按原规定办理。
二、办理层级
申请同步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用海预审的，如项目涉及跨行政区（功能区），由市局负责办理，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含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各分局，下同）配合办理；不跨区项目由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各自管辖范围办理。
申请同步办理用地用海用林审批的，由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卷并逐级上报审批。

缴交材料

1.并联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用海预审的，根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用海预审申办材料》（附件1）提供；

2.办理用地用海用林审批的，根据《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林审批申办材料》（附件2）提供。

办理流程

1.统一收件：申请单位向项目涉及行政区行政服务大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窗口申办后，转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
2.统一审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并联审批，经审查后，按规定呈批或审批。申请人按缴费通知要求缴交用地、用海或用林相关费用。

3.统一出文：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下发用地、用海、用林审批文件，并通知申请人领取。
五、办理地点

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30号珠海市行政服务中心3楼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窗口。

六、办理期限

1、建设项目用海预审与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并联审批1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计补正、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和呈报上级部门时间）；
2、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用林并联审批20个工作日内办结（不计补正、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和呈报上级部门、审批前公示、政府审批时间）。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08:30-12:00,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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